
 

南開科技大學防颱小組作業要點 
101 年 8 月 29 日行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於颱風來襲時，適時採取適當而有效之措施，藉以維護校區人員及財產之安全，特訂定南開科

技大學防颱小組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防颱小組成員之遴選 
防颱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總指揮官為副校長，副指揮官為環安中心主任，小組成員由本校男

性職員中遴選，簽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三、防颱小組編制 
防颱小組成員聘定後，由環安中心參酌行政單位、院、系、所之組織及位置編列為若干任務編組，

每任務編組並設置小組長一人，依表訂順序於颱風來襲時，輪值進駐防颱中心值勤，負責本校防

颱之各項應變及必要之救災措施，防颱小組編制如附表。 

四、防颱小組進駐時機 
遇有颱風警報發佈時，防颱小組指揮官參酌政府權責機關停止上班上課之情形或南投地區風雨狀

況決定進駐時點，並由環安中心聯繫輪值任務編組成員進駐防颱中心，執行防颱事宜，並於颱風

警報解除後歸建。防颱中心位置設於教學大樓一樓值班辦公室 D109(專線電話：049-2554412）。 

五、單位防颱準備措施 
 颱風警報發布時，環安中心應聯繫各行政單位、院、系、所負責人員就單位所在位置預為下列事

項之檢查，如發現有足以危害安全之缺失時，應立即予以排除。 
（一）各樓樓頂有無清潔，各樓門窗有無關閉，樓頂安全門有無關妥。 
（二）排水系統（含各樓頂排水孔、水溝）有無暢通。 
（三）其他足以危害人員、財產安全事項之檢查。 

六、防颱小組任務編組職責 
防颱小組於進駐防颱中心後，依下列狀況，分別採取防護措施與處置： 
（一）依第五點規定，確認各行政單位、院、系、所負責人員之防颱措施是否確實實施。 
（二）隨時收聽（看）各媒體報導颱風來襲消息，藉以了解颱風動態。 
（三）颱風來襲時，在確保人員之安全情形下，不定時檢查下列地點有無積水或危害設備之情形，

必要時得加以排除。 
1.南新樓地下室。 
2.工程大樓地下室高壓電室。 
3.圖書館地下室高壓電室。 
4.教學大樓一樓高壓電室。 
5.行政大樓各處室（含地下室）。 
6.資管大樓地下室。 
7.學生宿舍。 
8.其他通報地點 

（四）與校安中心及男、女生宿舍值勤人員保持聯繫，掌握學生安全狀況。 



 
（五）颱風警報解除後，任務小組負責人應就該次颱風災情繕具災情報告(含照片)，送環安中心

轉陳校長核閱。 

七、防颱演練事宜 
本小組於每年五月底前，由環安中心召集本小組成員演練各項防颱事宜，小組成員務必出席，包

括下列各事項 
（一）相關課程研習。 
（二）盤點本校防災人力、設備及堪用狀態之確認。 
（三）救災設備（緊急發電機、抽水馬達、個人裝備）之操作練習。 
（四）本校重要地點之檢查。 

八、其他 
（一）總務處應為防颱小組成員辦理意外保險，保險費由相關費用項下支出。 
（二）防颱小組成員進駐防颱中心應簽到、簽退，如無法值勤應自行覓妥代理人，無故未進駐者

以曠職論，並依規定懲處。 
（三）防颱小組成員自進駐防颱中心時起，核實報支加班費或給予補休。 
（四）防颱小組對發生之事故，宜作適當處理外，對不能處理之重大事故，應依事故之性質，立

即通報相關單位或人員，請求協助處理。同時立即向校長報告，並通知與事故有關人員。 
（五）防颱小組進駐防颱中心必要之食宿，由總務處協助處理。 

九、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